
银行自动转账授权事项 
 

1、本人授权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与开户银行（以下简称“银行”），

按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费支付时间和保险费金额，从上述账户内自动扣划保险合同项下

之首期及以后各期应交保险费，如本人在贵公司购买两份或两份以上保险合同并授权均

从该账户自动划扣应交保险费的，本人同意按银行的各项规定和贵公司的流程和顺序执

行。如果该账户终止或余额不足以支付保险费，由此所致的保险契约自此不产生效力或

保险合同中止或终止的任何责任将由本人承担。本人清楚，如本人终止保险费自动转账

授权或变更保险费支付账户，应提前 30 天向贵公司递交书面申请。 

2、本人同意：本人如对同一保险合同有多次自动转账授权，以贵公司收到并同意之最后一

次有效授权为准，且以前之转账授权自动作废。 

3、本人清楚：本人所提供的授权转账账户，必须是本人的个人结算账户（如：借记卡，个

人活期结算存折）。本人同意于每期保险费转账成功后，需在授权账户中保留至少人民币

10 元，否则可能导致扣款失败并影响该保险合同的效力。 

4、如所授权之银行要求与本人签订书面的转账授权协议的，本人应与银行另行签订转账协

议。 

5、本人授权贵公司与银行将按保险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应支付给本人的款项均以转账方式

划入上述账户，如该账户取消或转账不成功，贵公司有权通过其他方式支付相应款项。

本人清楚，如本人终止自动转账领款授权或变更自动转账领款账户，应提前 15 天向贵

公司递交书面申请。请贵公司以本人最后一次提供的领款授权账号为准，本人与贵公司

签订的所有保险合同中应支付给本人的款项将统一划入该账户，但贵公司将相关款项划

到该账户后，即视作本人已领取相应款项，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和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6、如自动转账领款账户的账户持有人为投保人，领款项目包括红利、保单退费及领取个人

账户价值。 


